
对于注册香港公司的好处相信有关注小编的也都是了解的，但关于注册香港

公司会涉及到的法律条规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辰信会计给各位详细介绍一下关

于注册香港公司会涉及到的法律条规吧~

一、SCR

为规范公司治理，责任到人。香港对《公司条例》进行了修改并公布：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公司须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 （简称为 SCR），即在香港

成立为法团的公司须取得和保存实益拥有权的最新数据，识别及确定对其有重大

控制权的人及备存「重要控制人登记册」，供执法人员查阅。

公司是独立的法律实体，换言之，公司本身是独立于公司拥有人的法人。

有限公司享有以有限法律责任经营业务的好处，同时也必须履行责任，遵从

《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各项条文的规定，包括：

（1）按时向公司注册处处长披露和申报指明的公司及其高级人员和股东等

资料；

（2）申报这些资料的更改，以便公众人士可随时查阅公司注册处处长备存

的最新公司资料等。

二、持牌人制度

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商新发牌制度已于 2018 年 3 月 1 日生效。

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在

香港经营信托或公司服务业务，即属犯罪。任何人拟在香港经营信托或公司服务

业务，必须申请信托或公司服务提供商牌照。

因此，想注册成立一个香港公司，最好是找一个正规有资质的代理公司办理

其注册事宜。本身从事代理注册行业的香港企业也需要获得该牌照才能继续提供

该服务。



三、香港水牌

《公司条例》规定，“为方便用作多间公司的注册办事处或业务产所的地点

以电子方式展示公司名称，该规例载有新条文，订明凡任何地方是多于 6间公司

的注册办事处或业务场所，只要在每段 4分钟时段内，透过电子器材将注册名称

展示最少一次，每次持续展示最少 15 秒，或只要在有人透过电子器材要求展示

注册名称后，该名称能够于 4分钟内展示，则公司已遵从在该地点展示注册名称

的有关规定。”

若公司违反该项规定未悬挂水牌，很可能被香港政府查处，并面临 600 至

10000 元不等的罚款。

注册香港公司与注册内地公司有许多不同，企业或个人投资者只有先了解清

楚其注册公司相关的问题，才能更好的发展公司业务，保障公司后期运营以及相

关后续配套服务的完善，规避各类风险的产生。

四、相关法律

香港《公司条例》第 2条对"公司"的解释：

公司是指依本条例组成注册的公司或指现有公司。

香港的公司：公司是指具有法人团体身份，

为法律承认有存在权利和责任，并与其发起人、

董事和成员截然分开的社会组织。

根据《公司条例》规定：注册的公司必须遵

从该条理，比如，在既定时限内向公司注册处处长提条法定申报表（包括：周年

申报表、注册办事处地址、董事及秘书及其资料的更改通知书等）。

根据《税务条例》，一间香港有限公司每年均要向税务局申报税项，其责任

由董事负责，如在指定时间内公司仍未能提交核数师报告，税务局会对该公司作

出评估，为避免多缴不必要的税款，董事应主动并尽快处理公司帐目并交予核数

师审核，第一次核数期限为公司成立后 18 个月内（一般公司的截数日会定于 3

月 31 日/12 月 31 日，有 80%的香港公司都会选择在 3月 31 日作为公司埋数的时



间）；当公司经营者收到税务局的有关信件或税表时，应该尽快安排有关核数师

进行核数工作。


